桃園縣中路地區區段徵收開發案協議價購會議紀錄
一、時間：民國102年10月28日上午10時30分
二、地點：桃園縣政府地下二樓大禮堂
三、主持人：陳科長振南
記錄：呂志強
四、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到表
五、說明事項：


為辦理桃園縣中路地區補辦區段徵收作業之需要，擬依土地徵收條例第11條規定，於申請區段徵收前，先行與區內土地所有權人以協議價購方式取得土地及土地改良物，並說明有關區段徵收作業事宜。所有權人如於今天無法提出協議價購者，可於102年11月4日前將協議價購同意書寄到本府地政局區段徵收科，本府將另案通知辦理協議價購手續。今天所有權人如不同意本府以協議價購辦理時，本府將依法召開區段徵收公聽會，本次會議相關說明本府已隨同本次開會通知單一併寄予各位，會中將就協議價購作業內容作報告，所有權人於報告後如對協議內容有任何意見時，歡迎於會中提出，本府將會為您答覆。
六、簡報：略
七、陳述意見及回答：
	問題類型
	提問人及發言內容
	綜合回覆

	抵價地分配

	農田水利會：
    本會所有坐落桃園市埔子段埔子小段1376-9地號土地補辦區段徵收案，請桃園縣政府依土地徵收條例規定辦理區段徵收，並發給抵價地。
	請貴會於未來本案補辦徵收公告期間內依土地徵收條例第40條規定，檢具有關證明文件，以書面申請發給抵價地，本府於收受申請後，將立即審查，並通之審查結果。


八、會議結論：
（1） 本次協議價購會議經向土地及地上物所有權人(以下簡稱所有權人)說明相關協議價購作業內容後，所有權人不同意辦理協議價購，本府將依法召開區段徵收公聽會後，向內政部申請補辦區段徵收。
（2） 所有權人如對本府此次辦理協議價購有意見陳述時，請於102年11月4日前，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05條規定，以書面向本府提出事實上及法律上之陳述意見。
（3） 本府已建置本案協議價購與區段徵收相關資訊及預計辦理進度之網站，期能有效解決民眾之疑惑。
（網址：http://www.mw.com.tw/taoyuan/index.php）
（4） 本次協議價購會議之會議紀錄將於會後寄發予所有權人。
（5） 為利後續各項資料能確實郵寄送達，土地所有權人如聯絡住址有異動，煩請來電或以信件方式告知本府，本府將據以辦理資料更正。
桃園縣政府地政局區段徵收科
(聯絡電話：03-3322101分機6656-6659  

    (聯絡地址：320桃園市縣府路一號
九、散會：民國102年10月28日上午11時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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